
行政处罚信息（2024年3月共3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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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云南惠
仁鑫能
源科技
有限公

司

91530
12633
65118
24H

段
振
宗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石自然资执罚
〔2024〕4号

违法占地,违反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法》第四十四条“建设
占用土地,涉及农用地
转为建设用地的,应当
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
续”的规定

2019年4月,未经依法批准,擅自占用石林
县鹿阜街道办事处东海子村委会下蒲草
村小组土地3519.03平方米建大屯加油站
出入口及绿化带,占用石林县长湖镇维则
村委会土地1521.37平方米建长湖加油站
出入口,占地面积共计5040.4平方米
（7.561亩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第七十
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14年修
订）第四十二条和《昆明市国
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
范标准》（昆国土资通〔2018
〕151号）的规定

罚款;其
他-退还
土地，
没收土
地上的
建筑及
设施

1.责令退还违法占用5040.4平方米的土地;2.没收
违法占用5040.4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
他设施;3.对违法占用的2047.75平方米耕地处以
每平方米20元的罚款,共计:40955元（肆万零玖佰
伍拾伍元整）,对违法占用的2992.65平方米非耕
地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,共计:29926.5元（贰
万玖仟玖佰贰拾陆元伍角）,两项合计:70881.5元
（柒万零捌佰捌拾壹元伍角）。

7.0881
50

0 2024/03/11
石林彝族自
治县自然资

源局

2

云南省
昆明市
石林彝
族自治
县鹿阜
街道阿
乌村民
委员会

54530
126C6
75602
29U

杨
金
富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石自然资执罚
〔2024〕5号

违法占地,违反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法》第四十四条“建设
占用土地,涉及农用地
转为建设用地的,应当
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
续”的规定

2017年3月,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
县鹿阜街道阿乌村民委员会未经依法批
准,擅自占用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乌
村委会上赵公庄村土地6203.67平方米
（9.305亩）建蔬菜交易市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第七十
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14年修
订）第四十二条和《昆明市国
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
范标准》（昆国土资通〔2018
〕151号）的规定

罚款;其
他-退还
土地，
没收土
地上的
建筑及
设施

1.责令退还违法占用鹿阜街道办事处阿乌村委会
上赵公庄村小组6203.67平方米的土地;2.没收违
法占用6203.67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
设施;3.对违法占用的3644.47平方米耕地处以每
平方米20元的罚款,共计:72889.4元（大写:柒万
贰仟捌佰捌拾玖元肆角）,对违法占用的2559.2平
方米非耕地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,共计:25592
元（大写:贰万伍仟伍佰玖拾贰元整）,两项合
计:98481.4元（大写:玖万捌仟肆佰捌拾壹元肆
角）。

9.8481
40

0 2024/03/18
石林彝族自
治县自然资

源局

3

石林彝
族自治
县鹿阜
街道办
事处阿
乌村民
委员会
上赵公
庄村民
小组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石自然资执罚
〔2024〕6号

违法占地,违反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法》第四十四条“建设
占用土地,涉及农用地
转为建设用地的,应当
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
续”的规定

2016年4月，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
事处阿乌村民委员会上赵公庄村民小组
未经依法批准，擅自占用本村集体土地
6172.74平方米（9.259亩）建村史馆、
公厕及进村道路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第七十
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14年修
订）第四十二条和《昆明市国
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
范标准》（昆国土资通〔2018
〕151号）的规定

罚款;没
收土地
上的建
筑及设
施

1.没收违法占用6172.74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
物和其他设施；
2.对违法占用的5001.22平方米耕地处以每平方米
20元的罚款，共计：100024.4元（大写：壹拾万
零贰拾肆元肆角），对违法占用的1171.52平方米
非耕地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，共计：11715.2
元（大写：壹万壹仟柒佰壹拾伍元贰角），两项
合计：111739.6元（大写：壹拾壹万壹仟柒佰叁
拾玖元陆角）。

11.715
2

0 2024/03/18
石林彝族自
治县自然资

源局


